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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擴大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補助計畫 

115年 4月 22日高市長青教字第 11570137000號簽奉核准 

一、計畫目的： 

為掌握本市獨居長者之需求並提供適切服務，結合在地社區民間服務

單位進行獨居長者需求評估，並依需求分級提供不同頻率之關懷訪

視、電話問安、生活協助、就醫協助、餐飲服務及社會參與等多元化

服務，藉以降低獨居長者孤單感，維護其在社區生活中應享有之尊嚴、

安全與基本權利。 

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四、執行單位： 

（一）本市各區公所。 

（二）立案之人民團體。 

（三）宗教組織、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文教基金會等。 

（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五）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長期照顧服務特約單位。 

（六）立案之社工師事務所。 

（七）公私立大專院校。 

（八）其他經本中心認定有社會福利服務經歷之相關單位 

五、計畫辦理期程：補助計畫核定後至 116年 12月 31日止。 

六、服務對象： 

(一) 實際居住於本市 65歲以上(含原住民 55歲以上)一人獨自居住者。 

(二) 本市 65歲以上(含原住民 55歲以上)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中

心評估需關懷服務者，得視同前項之獨居老人： 

1.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居住於本市。 

2.同住配偶年滿 65歲。 

3.同住者無照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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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項目、內容及補助額度： 

(一) 訪查作業： 

1.服務內容： 

(1)依本中心提供之訪查名單並優先訪查 75歲以上之獨居老人，或主

動發掘具獨居事實之獨居老人，運用「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如

附件 1)進行實地面對面訪查，確認訪查對象居住狀態為實際獨居

者、非獨居者或籍在人不在等情形，並於獨居老人系統完成資料

建檔。 

(2)針對既有服務之獨居老人，第一次運用「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

評估其需求等級，並於獨居老人系統完成資料建檔。 

(3)訪查人員須配合接受本中心相關教育訓練，且於訪查過程需訪查

人員應配戴識別證及出具衛生福利部函文(如附件 2)，並向訪查

對象說明訪查目的，及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4)訪查人員可於白天、夜間及例假日等額外執行獨居老人訪查工作

者，皆可支領本項服務費用。 

2.補助額度： 

(1)確認居住狀態為實際獨居者、非獨居者或籍在人不在等三種情形

者，每案以新臺幣(以下同)250元計(含面訪、交通、電話、保險、

資料登打、行政工作等相關費用，其中面訪費用不得低於 200元)。 

(2)如訪查對象拒訪，由訪員註明訪查日期、時間並簽名具結，可補

助一案 50元訪視費。 

(3)針對既有服務之獨居老人，第一次運用「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

評估其需求等級，並於獨居老人系統完成資料建檔可請領費用；

惟該次訪查不得與關懷服務費用重複請領。 

(二) 關懷服務： 

1.服務內容： 

(1) 以本中心提供之「關懷名單」為依據，依獨居老人需求等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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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同頻率之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生活協助、就醫協助、轉介

服務等服務，並得依獨居老人實際狀況，報本中心調整需求等級。 

(2) 關懷人員由各執行單位選任，須配合接受本中心相關教育訓練。 

(3) 關懷服務以實際面訪服務為主，各需求等級訪視頻率如下： 

A. 需求等級四：每月至少 4次面訪服務。 

B. 需求等級三：每月至少 2次面訪服務。 

C. 需求等級二：每月至少 1次面訪服務。 

D. 需求等級一：每案每年以多元形式至少提供 1次服務。 

(4) 特殊期間提供加強關懷服務：於低溫、高溫、豪雨、颱風季節及

年節期間，本中心以電子郵件、簡訊、通訊軟體等多元形式通知

執行單位啟動獨居老人加強關懷機制，服務內容如下： 

 低溫關懷 高溫關懷 豪雨/颱風關懷 春節關懷 

啟
動
時
機 

中央氣象局發
布低溫特報
（平地氣溫降
至 10度以下） 

中央氣象局發布
高溫預報為 36度

以上 

中央氣象局發布「豪
雨特報」、「陸上颱風
警報」以及「海上颱
風警報且未來路徑
影響本市陸地」前 

農曆春節連假期間 

服
務
內
容 

問安關懷並提
供保暖防災資
訊、依長輩需
要提供保暖物

品 

問安關懷並提醒
儘量待在室內涼
爽、通風的地
方，或者至社區
涼爽點休息，並
隨時補充水分 

問安關懷並告知豪
雨、颱風消息，協助
檢視防颱措施及儲

糧 

加強關懷弱勢、體衰獨
居長輩，如有體衰、特
殊境遇或居家環境不
適合居住之長輩，需專
人協助或緊急安置，通
報本中心提供協助 

注意事項： 
1. 請於服務時提醒獨居老人進行日常防備災害及物資儲備等準備，必要時得向本中

心申請相關物資或轉介資源。 
2. 如本中心以電子郵件、簡訊、通訊軟體等多元形式通知執行單位啟動獨居老人加

強關懷機制時，請執行單位落實提供關懷與提供協助，並確實完成至少一次服務
紀錄登載，並提供相關服務成果。 

2.補助額度： 

(1)每次實際面訪關懷服務補助 300元(含訪視費、資料登打及行政費

用等，其中訪視費不得低於 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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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需求等級四：每月至少 4次面訪服務，每月最高補助 1,200 元。 

B.需求等級三：每月至少 2次面訪服務，每月最高補助 600元。 

C.需求等級二：每月至少 1次面訪服務，每月最高補助 300元。 

D.需求等級一：每年至少 1次面訪服務，每年最高補助 300元。 

(2)如針對既有服務之獨居老人，第一次運用「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

評估其需求等級，並於獨居老人系統完成資料建檔者，可請領訪

查作業費、不得重複請領關懷服務費(避免資源重疊)。 

(三)社會參與活動： 

1.服務內容： 

執行單位結合多元資源辦理獨居老人陪伴創意關懷服務，如圓夢

計畫、慶生活動、在地性活動等，以鼓勵獨居長輩走出家門、增

加社會參與機會。 

2.補助額度： 

(1)補助項目包含補助文具費、印刷費、活動講座費、活動材料費、

餐費、食材費、茶水費、郵資費、展覽門票費及其他經評估需支

應之活動費用(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2)依實際參與該次活動之獨居老人人數補助(不限補助場次)如下： 

獨居老人實際參與該次活動人數 補助經費上限 

1-8人 6,000 

9-16人 12,000 

17-24人 18,000 

25-32人 24,000 

33-40人 30,000 

41-48人 36,000 

49人以上 45,000 

(四)餐飲服務： 

1.服務內容： 

(1)服務對象：針對未符合長照服務資格、需求等級四且屬經濟弱

勢，經評估難以自理餐食且有送餐需求者，提供送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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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餐員須於送餐時提供關懷服務，於獨居老人系統完成資料建

檔，並接受本中心相關教育訓練。 

2.補助額度： 

每餐補助 150元(含餐食、送餐員薪資、其他製餐費用)，每案每

年至多補助 6萬元；此項服務可視單位量能提出申請。 

八、計畫申請及審核： 

(一)執行單位應敘明獨居老人服務規劃、預計服務人數、執行人力配

置情形、服務區域、預期效益及經費概算等，並擬具計畫書(計畫

書範本如附件)提出申請。(區公所應依本中心訂定『高雄市區公所

訪查關懷獨居老人實施計畫』申請訪查作業費，為避免重複申請，

區公所得執行並申請關懷服務、社會參與活動及餐飲服務。) 

(二)執行單位應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並依實際服務量

能，填報預計服務之里別，得視單位服務量能填列多個里別；如訪

查或關懷服務單位間有服務區域重疊或無單位填列之里別，將由本

中心協調劃分或指定單位承接。 

(三)本中心得依 115年度服務成效、服務需求變化及區域人口結構調

整 116年度服務區域範圍。 

(四)執行單位應於 115年 5月 15日及 116年 3月 1日前將申請計畫書

函報本中心。 

(五)執行單位提出之計畫，由本中心得依職權就服務對象人數、經費

推估合理性、計畫執行人力規劃、整體計畫執行可行性等項目進行

審查作業，並保有最終決定權。 

九、補助作業與及注意事項： 

(一)補助作業 

1.補助經費採按季請款核銷，第一季於 4月 15日前、第二季於 7月

15日前、第三季於 10月 15日前、第四季於 12月 10日前依實辦理

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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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銷時請檢附領據、活動照片及核銷文件等文件辦理。並由執行單

位撥付訪查作業費訪查人員；執行關懷服務時，請拍照留存，並自

行妥善保存以備查驗。 

3.執行單位持續依其服務需求等級及次數提供面訪關懷服務者，可追

溯核定執行日至 115年 5月 1日(115年 1至 4月適用原有補助標

準)；後續待訪查作業完成後依獨居老人實際狀況隨時調整服務需

求或服務次數。 

(二)行政配合與資料管理 

1.執行單位應建立資料管理機制，確保紙本及電子資料妥善保存與管

理，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執行單位應接受本中心輔導與協調，並配合相關業務推展、出席各

項聯繫會議、報表填報作業及協助相關資訊之宣達等事項。 

(三)輔導與查核機制 

1.本中心得不定期實地查核服務單位經費收支帳目、各項支用單據保

存與計畫執行等相關情形，服務單位不得拒絕查核。 

2.執行單位對於人員訪查費或關懷服務人力費，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

他違反訪查人或關懷服務人員意願之方式要求回捐。如發現上述情

事，自查獲屬實之日起一年內不再補助並公布單位名稱，如涉補助

情節重大或經查獲再犯者，自查獲屬實之日起二年內不再補助。 

3.執行單位應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如有虛報、浮報、造假、

未確實保存或有損毀滅失等情事，或有規避、妨礙、拒絕查核或無

正當理由未配合提供補助文件、資料供查核或確實執行計畫等情

事，除應要求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執行

單位停止補助 1年至 5年。 

十、經費來源：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及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支應。 

十一、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